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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至 8 月， 池某通

过网络社交平台频繁发布各种名品

鹦鹉动态， 并分享自己的育宠心

得， 与同好们交流经验。 同时， 虚

构“自家繁育基地” 有名品鹦鹉售

卖的事实， 收取被害人定金后， 以

“孩子生病” “天气太冷” 等理由

拖延， 不予发货。

经查， 池某通过上述手段共计

诈骗六人， 骗取钱款 6 万余元。

案发后， 池某供述， 他在网上

发布的鹦鹉照片及视频都是剽窃他

人作品而来， 他并无名品鹦鹉可供

售卖。 而且， 早在 2019 年， 池某

就曾因同种虚构名品宠物售卖的诈

骗犯罪事实，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 于 2021 年 2 月刑满释放。 此

次行为属于三年后再度“重操旧

业”。

青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电信

网络技术手段， 通过远程、 非接触

等方式，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依法应

予惩处。 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

曾因诈骗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

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

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系累

犯， 应当从重处罚。

综合考量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性

质、 情节、 悔罪表现、 退赔等因

素， 最终， 青浦法院判决被告人池

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并处罚金 4 万元； 被告人池某应分

别退赔被害人钱款； 扣押在案的作

案工具手机一部予以没收。 该判决

现已生效。

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 宠物交

易也逐渐向线上转移。 然而， 一些

不法商家利用消费者对宠物的喜爱

而实施诈骗行为， 不仅损害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 也扰乱了市场秩

序。

网购宠物应如何预防 “消费欺

诈”， 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青浦

区法院刑事审判庭三级法官刘艳敏

作分析和提醒。

● 宠物经济热潮下， 线上活

体交易需警惕

网购宠物尽管为宠物爱好者提

供了便捷与多样性， 却潜藏着宠物

健康、 交易安全等多重风险。 消费

者可能遭遇疾病与遗传问题宠物、

运输过程中的伤害， 以及欺诈行为

和支付安全威胁， 加之售后保障的

缺失 ， 使得这一模式充满不确定

性。

因此， 进行线上活体交易时，

消费者应高度警觉， 选择信誉良好

的商家， 要求提供详尽的健康与血

统证明， 并优先考虑同城交易以减

少风险。

● 名品炒作催生诈骗犯罪，

爱宠人士需理性

近年来， 以 “纯种幼崽” “血

统证书” 等噱头进行名贵宠物品种

炒作， 进而诈骗的案件频发， 此类

案件警示爱宠人士应当理性看待宠

物的价值， 不应一味盲目追求名贵

品种。

宠物的陪伴无关品种贵贱， 各

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过度追捧

名贵宠物不仅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

目标， 还可能助长不法商家无序繁

殖和非法交易的行为。 消费者在选

择宠物时， 更重要的是考虑自己的

生活方式、 经济能力和同宠物的相

处方式。

● 法网恢恢， 犯罪分子切勿

侥幸

网络诈骗因其 “低成本、 高回

报” 的特性， 成为一些不法分子选

择的犯罪手段。 这些犯罪分子往往

抱有侥幸心理 ， 认为网络空间虚

拟、 追踪难度大， 可以轻易逃避法

律的制裁。

然而，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执法力度的加强， 网络诈骗案

件的侦破率也在不断提高。 对于累

犯而言， 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更容

易被追踪和识别。

该案中被告人池某曾因同种虚

构名贵宠物售卖的诈骗犯罪事实受

过刑事处罚， 却 “重操旧业” 被从

重处罚， 这也警示社会大众切不可

有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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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刘玉林 俞斯佳

记者 徐荔

为“省成本”，公司总经

理和采购经理竟然利用快递

安全监管漏洞， 委托不知情

的快递人员运输化学性有毒

物质，罔顾公共安全，还造成

了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上

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对相关人员提起公诉， 并剖

析了相关法律问题。

2022 年 9 月 1 日， 上海某公

司向湖北某医药公司求购三甲基氰

硅烷液体。 为减少成本， 湖北某医

药公司总经理牛某安排采购经理王

某某使用普通快递邮寄三甲基氰硅

烷液体， 上海某公司收货发现有漏

液情况， 联系牛某补发。 同年 9 月

14 日， 牛某仍安排王某某使用普

通快递寄递， 王某某在快递驿站寄

递时， 向工作人员谎称该液体为

“洗衣液”。 而后， 装有三甲基氰硅

烷液体的塑料桶在运输时发生破

损， 导致快递公司扫码员张某某氰

化物中毒死亡。 2024 年 5 月， 奉

贤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运输危险物

质罪对牛某、 王某某提起公诉。 奉

贤区法院采纳全部指控意见， 以非

法运输危险物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

牛某、 王某某有期徒刑 3 年。

● 三甲基氢硅烷属于刑法上的

“毒害性物质”

我国刑法规定的毒害性物质是

指从社会危害性角度出发，能对人或

者动物产生毒害性的有毒物质，包括

化学性毒物、生物学毒物和微生物类

毒物等。 据此，对于某一物质的毒害

性判断要同时满足两个方面：一是从

毒性角度出发，判断对人或动物的危

害性，是否可能导致中毒或其他不良

影响，具体分析物质的性质、浓度、数

量等。 二是从公共危险性角度出发，

判断是否违反国家毒害性物质管理，

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具体判断时需综

合审查行为模式、接触途径等各方面

作出结论。

● 寄递三甲基氢硅烷危害公共

安全

三甲氰硅烷是化学性有毒物质，

但是否属于刑法上的毒害性物质，还

要从公共危险性角度出发作进一步

分析判断。本案中，牛某、王某某利用

快递公司工作人员未严格执行开箱

验视规定的漏洞，通过某快递公司将

三甲基氢硅烷从湖北运输至上海。其

间， 在快递员分拣环节发生泄露，与

货车车厢内的水接触后释放出剧毒

的氰化氢气体，致扫码员张某某吸入

该气体中毒身亡。事后查明在物流过

程中，该液体并非仅由扫码员张某某

一人触及。在收件、运输、分拣等一系

列流程中，还被其他工作人员相继接

触。 从现场勘查的结果看，泄漏的有

毒液体已经渗透到其他快递盒上，一

旦这些快递沿既定路线运输、 配送，

无疑会有更多人接触。 牛某、王某某

违规寄递三甲基氢硅烷液体的行为，

已具备导致不特定的多数人重伤、死

亡的具体危险或实害结果发生的性

质，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 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的相关分

析

《刑法》第 125条第 1款明确规定

了邮寄行为，而在第 2款却没有规定邮

寄行为。 有观点指出，《刑法》第 125条

第 2款没有规制邮寄行为，邮寄危险物

质不构成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运输与

邮寄均是将物品从一地运至另一地，两

者主要是运输方式的区别，并无实质差

异。 实践中，最相似的例子是运输毒品

罪，行为人利用快递方式将毒品从一地

寄至另一地的行为定性为运输毒品罪，

并无争议。 从民事法律分析，快递服务

实际上是一种委托运输服务，其中快递

公司作为受托人，根据与寄件人签订的

运输合同，将货物运送到指定的收货人

处。快递公司因拥有相应的资质和许可

对物品进行运输， 但禁止对易燃易爆

品、毒品等物品运输。 若快递从业人员

违反《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运输违

禁物品，在收寄过程中存在收取高额运

费等非常规操作，结合供述、证言等证

据判定快递从业人员对运输对象的主

观明知，可以认定快递从业人员与寄件

人构成相关刑事犯罪的共犯，如运输毒

品罪的共同犯罪。 反观本案，寄件人王

某某向快递驿站工作人员谎称三甲基

氢硅烷液体为“洗衣液”，工作人员在未

开箱验视的情况下，听信王某某以生活

用品运输收取快递费，违反《快递暂行

条例》第 30条，应对邮政企业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处分；对快递企业，邮政管理部门可以

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业务经

营许可证。 同时，《邮政法》第 75 条规

定，寄件人夹带禁止寄递的物品，构成

犯罪的，依法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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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婕琼 史涵

打开各种短视频及社交平台， 无数萌宠凭借着可爱特质

俘获万千网友的心。 网购宠物渐成风尚， 但诈骗陷阱也悄然

增多！ 不法分子利用人们对宠物的喜爱而精心设局， 让众多

宠物爱好者深受其害。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涉及网购宠

物虚假发货的诈骗案件。 该案被告人曾因同种虚构名品宠物

售卖的诈骗犯罪事实，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案件回顾>>>


